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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下，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极大地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易，利用电子商务

平台进行的活动越来越多，电子商务平台的类型也逐渐丰富，为更好地保护消费者权益，我国《电子商

务法》对电子商务领域的法律问题作出了一系列的规定，在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问题时，设立了电子商

务平台经营者有安全保障义务的规定，这是安全保障义务延伸至电子商务领域的体现，但对于这一义务

的内容、标准以及违反该义务所要承担的责任等方面的规定较为模糊，不利于实践中的理解运用。对此，

本文在厘清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该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标准及法

律责任等方面展开讨论与论证，丰富该安全保障义务内涵，以实现电商平台各主体之间合理的权利义务

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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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e emergence of e-commerce 
platforms has greatly facilitated people’s daily life transactions. More and more activities are car-
ried out using e-commerce platforms, and the type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are gradually be-
coming more diverse. In order to better protect consumer rights and interests, China’s E-Comme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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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 has made a series of provisions on legal issues in the field of e-commerce. When it comes to 
consumer life and health issues, it has established provisions for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to have security obligations, which is a manifestation of the extension of security obligations to the 
field of e-commerce. However, the content, standards, and responsibilities for violating this obliga-
tion are relatively vague, which is not conducive to practical understanding and application.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relevant theories of the security obligations of e-commerce platform operators,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nd demonstrates the content, standards, and leg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is se-
curity obligation,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security oblig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a reason-
able distribution of rights and obligations among the various entities of e-commerce plat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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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电子商务平台的出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交易方式，但消费者在享受便利的同时其权益也有了遭受损

害的风险，现实中，当电商平台消费者生命健康受到损害时，人们的焦点不止放在直接侵害人身上，平

台是否承担责任、承担怎样的责任也是人们所关注的重点。安全保障义务在我国《民法典》中已经有所

提及，《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需要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由此消费者的权益

有了更进一步的保障，电商平台的发展也有了规范的指引。但是在实践中该义务的内容及违反该义务后

应当承担的责任等都存在不确定性和模糊性，以至于类似于什么样的行为是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安全

保障义务应当履行到什么样的程度、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要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问题也没有确定的答案，

因此有必要厘清相关理论，对这些具有争议的问题进行论证分析，为进一步完善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

障义务提供思路。 

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理论 

2.1.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法律概念 

电子商务平台的发展让交易变得更快、更方便，电商平台为消费者和商家提供一个交易的环境，使

得消费者和商家通过网络空间即可进行交易活动，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也极大地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在

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中对电子商务相关主体的法律地位的规定体现在《电子商务法》第 9 条当中，在该

条中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与平台内经营者、其他电子商务经营者进行了区分，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则

为为交易者提供场所、服务的第三方，不直接参与到交易当中。具体来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就是电

子商务平台的所有者，其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电子商务活动服务，服务的方法是提供电子商务交易的

经营场所、进行交易撮合和信息发布，为交易提供电子支付，促成交易，并保障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交

易的安全，其性质则是法人或非法人组织[1]。在实践中我们也不难发现一些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也在平

台中还承担着销售者的角色，其直接向消费者提供服务，例如京东自营，此时平台的法律地位也将发生

变化，对此，本文所指的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为交易双方或多方提供交易场所、信息发布等服务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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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非法人组织，对于平台充当销售者而发生角色地位转变的情形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 

2.2. 安全保障义务的内涵 

根据我国《民法典》的规定，商场、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目的是为了保障进入该场所人群的人身财产安全。具体而言，安全保障义务是指因从事一定营业或职业

活动，行为人所承担的防范危险、维护安全的作为义务[2]。安全保障义务来源于德国法的交往安全义务

理论，也即防范危险发生的义务，而防范危险发生的主体则是某些特定的人，这些特定的主体承担某种

空间内一定的风险把控责任，保护他人的合法利益免受不法侵害，这种空间不仅包括实体的物理空间，

也包括网络空间。在信息技术不断发展的时代下，人们的生活交易逐渐网络化，利用电子商务平台进行

活动成为人们生活交易的重要途径，电子商务平台虽与实体经营场所在形态上存在差别，但在实质上电

子商务平台上同样存在聚集性、人员众多等特点，且网络空间中的风险更具有不可控性，作为电子商务

平台的经营者和管理者也理应与实体经营场所的经营者、管理者一样承担相应的责任义务。 
除了《民法典》1198 条的规定，我国《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第二款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的安全

保障义务作出了特别规定，对于关系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者服务，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尽到审核义

务以及安全保障义务，如若造成损害则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也是我国安全保障义务向网络空间延伸

的体现。 

2.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正当性 

首先依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原则，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通过开展电商经营活动获取相应的利益，因

此也应当承担其获益行为相对应的风险责任。通常情况下，消费者不直接向平台支付费用，但消费者在

电子商务平台上进行的浏览、交易等活动给平台经营者带来了收益，这种收益可能是直接的经济收益，

例如广告等收益，也可能是间接的收益，例如良好的信誉评价等收益。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从消费者处

获得了收益，就应当承担起在这个过程中保障消费者安全的责任，避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其次根据危险控制理论来看，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提供的是一个虚拟的交易环境，消费者与平台内

经营者并没有实际的接触，而是依靠平台经营者提供的互联网技术搭建的平台进行交易，因此商品信息、

服务信息的真实性、交易对象的可靠性、交易的保障相较于线下交易而言就存在更多不可预测的风险，

这些风险不仅会给消费者的财产安全带来威胁，甚至消费者的生命健康也会存在被侵害的风险，例如食

品类商品带来的风险、网约车平台为乘客、司机带来的风险等，以此来说，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为消费

者开启了一定的风险，就应当采取一定的措施控制这种风险。另外，要求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风险进

行控制的基础在于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有控制该风险的可能性。电子商务平台中的交易规则、程序等均

由该平台经营者制定，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对于平台中的各方行为具有主导和控制作用，具有控制风险

的能力，因此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着降低、控制平台风险的责任，承担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3.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及标准 

3.1.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 

《电子商务法》中仅对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进行规定，但是对于该义务的内

容并没有进一步明确，在没有大致义务内容的情况下不利于义务主体主动地采取措施承担义务，也不利

于司法机关进行判断。本文认为电子商务平台中的各方行为多样复杂，并不能以详细列举的方式明确平

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内容，但是也需有大致的范围进行界定，因此法律需要进一步界定义务内容以

便更好地发挥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作用。有学者提出，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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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应当贯穿于电子商务交易全过程，具体包括履行“看门人的责任”的危险预防义务、履行“保护人的

职责”的危险避免义务和危险救助义务[3]。另有学者指出，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不同于《电子

商务法》第 30 条规定的“网络安全保障义务”，而是一种对网络交易中消费者的安全保障，包括平台内

资质资格审查、商品或服务的安全抽查、商标或服务广告宣传与信用评价等方面内容[4]。总的来说，学

界对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内容也没有统一的界定，笔者认为，结合电商平台发展多变性等

特点，弹性地认定安全保障义务内容更顺应其发展趋势，但是对于具有普遍性特点的内容应当予以规定，

例如对平台内经营者的审核义务、对平台危险的提示义务、以及对消费者的救助义务等。 

3.1.1. 审核义务 
在《电子商务法》第 38 条中，不仅提出了电商平台经营者对消费者的安全保障义务，也提及了对平

台内经营者资质的审核义务，对此学者们存在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支持两者是并列关系，也另有学者

支持两者是包含关系，认为是包含关系的学者提出，对网络信息内容的审查是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安全

保障所需履行的义务之一[5]。笔者支持此种观点，平台内经营者资质是否合格、是否具有真实性决定了

该经营者提供的服务是否存在威胁消费者人身财产安全的可能，电商平台经营者履行对平台内经营者资

质的审核义务是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电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包含对平台

内经营者资质的审核义务。 
对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进行审核是对平台可能存在的危险的防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应当提前对

平台上会产生的危险进行预设并采取一定的措施去防范这些危险，保证消费者进入到的是一个安全可靠

的交易平台，具体来说，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确保平台内经营者获得了相关服务或者商品销售的资质，

严格审查平台内经营者的身份，这其中就包括了形式审查和实质审查。形式审查主要审查平台内经营者

提供的材料是否完备，材料的真实性取决于平台内经营者所提供的内容，实质审查相较于形式审查更能

够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但是实质审查的要求较高，若一味地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所有情形下都进行实

质审查则就增加了平台的运营成本，因此为了更好地在事前履行好安全保障义务，应当分情况对平台内

经营者资质进行不同形式的审查。例如提供房屋租赁、住宿、网约车等服务的平台，仅依靠平台内经营

者提供的照片、文字描述等难以对房屋、车辆资质是否存在安全风险进行判定，对于此种情况电商平台

经营者应在能力范围内进行实质审查，对于提供食品、药品等服务的平台可通过核验许可证等方式对平

台内经营者材料的真实性进行审查，即用形式审查的方式进行审查。另外，在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基

础之上，电商平台经营者不仅要在平台内经营者入驻平台时对其资质进行审查，后续也要对平台内经营

者的资质进行动态的追查，保证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始终符合有关标准，以便更好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电商平台经营者在事前阶段履行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有利于为消费者提供一个安全可靠的交易环境，

预设危险来源并防范危险的发生，但是在防范危险的同时当然也要考虑履行义务的可能性及必要性，对

危险的主要来源也即平台内经营者的资质审查分情况地进行动态的形式审查或实质审查。 

3.1.2. 危险提示义务 
电商平台经营者处于对平台的管理地位，在排查到平台存在某种危险时，应当及时提醒消费者危险

的存在。平台内经营者提供的信息是消费者与之进行交易的基础，如果平台内经营者的经营信息有所更

改，作为平台的管理者就要及时地将信息进行更新或者在消费者进行交易时提醒消费者进行信息的甄别。

这就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要建立良好的风险排查机制以及提示机制，如若发现平台内经营者存在信息异

常、其提供的服务可能威胁到消费者人身安全等情况时，则就要做出相应的提示。 

3.1.3. 救助义务 
在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或是受到侵害以后，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及时阻止危险的发生并防止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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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扩大。电商平台经营者一般不会作为侵权行为的直接实施者，但是由于消费者受到的侵害发生在

其管控的领域，电商平台经营者在其范围内承担救助义务有利于避免损害的进一步扩大。首先，电商平

台经营者掌握着大量的数据、记录等信息，在消费者权利受到侵害时，这些信息就能够作为证明为消费

者提供一定的帮助。其次，平台内经营者与消费者通过电商平台提供的技术联系起来，电商平台经营者

作为技术的管控者有着掌握他们两者的优势，当平台内经营者实施某种侵害消费者权利的行为时，电商

平台经营者可以及时地进行监控并通过相应的手段阻止这种行为的发生。 

3.2.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电商平台中的各种行为会不断发生变化，电商平台经营者所需要承担安全保

障义务也会不断发生变化，本文以上列举的安全保障义务内容仅是针对电商平台中较为普遍的情况，电

商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还应当按照一定标准进行动态地界定。 
基于合理性原则，既要考虑到对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也要考虑到是否超出了电商平台经营者所应当

承担的义务范围。首先，要考虑电商平台经营者自身的技术条件以及对危险的控制能力，大型的电商平

台拥有更高的信息技术，其人员配置也更加专业，拥有更好的风险的预知能力以及控制能力，并且消费

者与平台内经营者的数量也相对更多，因此对其承担的安全保障义务标准就要更高。但是电商平台经营

者所拥有的技术也是有限的，对于当前的技术无法识别的风险也不应当要求平台经营者承担相应的义务。

其次，要考虑电商平台经营者成本的负担能力，如若在电商平台经营者的负担能力之内，电商平台经营

者没有对风险的发生做出有效的预防措施，则可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者没有承担其应当承担的安全保障义

务，但如若成本远远超过电商平台经营者获得的利益，那么即使技术上可能实现电商平台经营者也无法

做出相应的措施，难以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因此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并不是没有边界范围的，考虑平台技术条件、对危险的控制

能力以及成本负担等因素来合理界定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标准才能够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者在何种情况下

需要承担责任。 

4. 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责任承担 

根据《电子商务法》38 条第二款的规定，电商平台经营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可以明确的是该条所指的“相应的责任”是某种民事责任，而不是刑事责任或者是行政责任，在该条第

一款中规定的责任为连带责任，且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的情形在该法中另有规

定，因此“相应的责任”是何种责任应当在讨论民事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讨论。 
对于“相应的责任”应当是何种形态的民事责任在该法中未进行明确，条文中“相应的责任”的规

定具有模糊和不确定性，在该条文理解或是适用的过程中都会存在不同的看法。一方面，灵活的规定有

利于法官根据案件不同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另一方面，法律的不确定性会导致司法裁判的不统一，进

而出现同案不同判的现象，因此应当审慎地对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尽安全保障义务所承担责任的责任形态

进行分析。 

4.1. 连带责任分析 

首先，电商平台经营者所应当承担的“相应的责任”不应当是连带责任。连带责任是依照法律的规

定或者通过当事人约定，每个侵权人都承担全部赔偿责任，并引起侵权人内部进行全部或部分追偿的民

事责任，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权利人则可以选择其中任一侵权责任人主张承担全部责任，对此权利人

的损害可以得到充分的救济。如果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的“相应的责任”为连带责任，则消费者既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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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平台内经营者承担责任，也可以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责任，这对于受损害的消费者来说是很好

的救济方式，但是在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情形下，消费者权利的直接侵害人是平台

内经营者，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过错在于为侵权行为提供了一个不安全的环境，间

接地造成了损害的发生，并没有直接地推动侵权行为的实施，如果电商平台经营者已经知道平台内经

营者的侵权行为但未采取措施防止损害的发生，则应当根据《电子商务法》38 条第一款的规定直接承

担连带责任，而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并不直接导致侵权行为的发生，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因此

若此时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连带责任无疑是加重了电商平台经营者的责任分担，不利于电商平台的

健康发展。 

4.2. 按份责任分析 

按份责任是一种根据法律规定或者约定，按照一定比例承担相应责任的民事责任。如果将“相应的

责任”解释为按份责任，则就要将侵权主体过错进行比较，进而确定他们的责任份额。但是在该种情况

下，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的主观表现为过失，而平台内经营者侵权主观表现为故意，两

种行为不适宜在确定责任份额时进行比较，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不恰当地分配了责任份额，就会减轻了故

意侵权的平台内经营者的责任，因此“相应的责任”不应当是按份责任。 

4.3. 补充责任分析 

补充责任是一种较连带责任和按份责任来说更为折中的责任形式，在因多人的行为而导致损害结果

的发生时，侵权行为人承担责任有着法律规定的次序，权利人要先向直接责任人请求责任的承担，在该

顺序的责任人无法全部赔偿责任时，再请求顺位在后的责任人赔偿损失[6]。将“相应的责任”解释为补

充责任时，首先承担赔偿责任的是直接侵权的平台内经营者，电商平台经营者则是第二顺位主体，在平

台内经营者没有承担或者没有完全承担侵权责任时，权利人再向电商平台经营者请求承担补充责任。要

求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是与我国《民法典》1198 条规定的统一，其正当性也在于电商平台经营

者违反安全保障义务的行为与实际损害发生之间并不具有直接因果关系，起到的更多是间接推动作用，

因此要求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更为妥当[7]。在承担责任的范围上，并不是平台内经营者

未赔偿的部分都由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的补充责任并不是无限的，应当以其过错

范围对应其应当承担的补充责任，电商平台经营者并非直接侵权行为人，对于超出电商平台经营者责任

范围的部分电商平台经营者不承担责任。 

5. 总结 

电商平台经营者在消费者与平台内经营者之间起着桥梁的作用，是交易环境的创造者、交易活动的

组织者，依据风险与收益相一致原则、危险控制理论等理论电商平台经营者有着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的正

当性及必要性。基于电商平台经营者地位的特殊性，电商平台经营者在履行安全保障义务时，对平台内

经营者资质的审核义务、对危险的提示义务以及损害发生后的救助义务是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基础，但

是电商平台是不断发展的，其类型也会随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增多，侵权行为也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电商

平台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内容是无法列举完全的，因此要建立一定的标准灵活地认定电商平台经营者

安全保障义务的履行与否，在保护消费者权益以及电商平台经营者履行义务可能性之间找到履行义务的

标准。在电商平台经营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时，本着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应当严格追究电商平台各主

体的责任，与此同时在考虑侵权行为主体责任大小的基础上，电商平台经营者承担补充责任更符合其行

为与过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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